






管理科

歸檔／申請歸檔展期　天
聯 絡 人：陳乃鈺　03-9324031#273

主旨：為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第一次工期

展延至114年6月19日案，請核示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公司114年6月6日旺營(114)發字第11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件展延工期案件詳如下：

(一)工程名稱：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。

(二)發包工作費：20,310,000元。

(三)開完工日期：開工—113年10月14日；預定完工—114年6

月10日，工期240日曆天。

(四)展延工期理由與分析：(詳如展延工期分析表所述)

１、依據契約附表三「無法施工原因與分析計算原則表」

第十八項，路面工程噴灑透層、粘層或舖設瀝青面

層，與雨後潮濕不能施工者，經核算自114年5月24日

開工至114年6月4日止，日降雨量超過公5厘天數計4

日。

２、颱風陸上警報發布後，工區進行預防性安全撤離。113

年10月31日，康芮海上陸上颱風警報，宜蘭縣政府宣

佈停班停課，工區停工1天。

３、經核算「可展延日數」期間遇有非工作天之休息日及

預估降雨日者，計4日。

４、合計展延9日曆天，即可展延至114年6月19日報竣。

(五)審核意見：經核展延工期理由屬實，且申請展延日數9日

曆天，依規定核算，擬同意展延工期至114年6月19日。

三、檢陳展延工期分析表暨相關資料。

擬辦：簽稿併陳，奉核後函復廠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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